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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通州发改（核）〔2024〕2 号

关于国网北京通州供电公司10KV环保路等

2路线路切改工程等两项工程

项目核准的批复
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

你单位《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关于核准国网北京通州供

电公司 10KV 环保路等 2 路线路切改工程等两项工程项目的

请示》（京电发展〔2024〕9 号）及《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

关于核准国网北京通州供电公司 10KV 环保路等 2 路线路切

改工程等两项工程招标方案的请示》（京电招标〔2024〕6

号）收悉。根据市规自委通州分局《关于国网北京通州供电

公司 10KV 环保路等 2 路线路切改工程等两项工程项目规划

征求意见的复函》（京规自通函〔2023〕230 号）文件，经

研究，同意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实施国网北京通州供电公司

10KV 环保路等 2 路线路切改工程等两项工程项目。现将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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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准事项批复如下：

一、建设内容及规模

（一）国网北京通州供电公司 10KV 环保路等 2 路线路

切改工程

敷设电缆 4867 米，新做各类电缆头 17 套；新建热浸塑

钢管 7 米、CPVC 管 10 米；换建三通井、开闭器 1 座；新敷

设光缆 2586 米，一体化通信柜 1 面；柱上真空断路器 3 台。

（二）国网北京通州供电公司 10KV 吴营路等 4 路切改

工程

敷设电缆 3367 米；新做各类电缆头 18 套；新建设架空

线路 9684 米；换立各类杆 56 基；新装联络段断路器 1 台;

带电接火 8 处；500 千伏安发电车 3 台班；换建各类井 8 座；

新建热浸塑钢管 301 米、拉管 90 米。

二、项目总投资及资金来源

项目总投资 1675.07 万元，由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自筹

解决。

三、各种税费的缴纳，按国家、市及区的有关规定执行。

四、项目建设要严格按照《北京市安全生产条例》有关

规定，确保安全设计、安全建设、安全投产；项目投产后，

按照行业管理部门要求，做好安全运行等工作。

五、本批复附《建设项目招标方案核准意见书》1 份，

请项目单位据此依法开展招标工作。在建设项目设施过程

中，确有特殊情况需要变更已核准的招标方案的，应当报我

委重新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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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批复有效期 2 年，请据此开展相关工作。如需延

期开工建设的，应当在 2 年期限满的 30 个工作日前，向我

委提出延期申请。

附件：建设项目招标方案核准意见书

北京市通州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4 年 1 月 31 日

（联系人：节能科 侯虹波; 联系电话：69547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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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建设项目招标方案核准意见书

项目名称：国网北京通州供电公司 10KV 环保路等 2路线路切改工程等两项工程

项目单位名称：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

采购细项

合同估

算金额

（万元）

招标方式

(公开招标

或邀请招

标)

招标组织

形式(自

行招标或

委托招

标)

不采

用

招标

形式

备 注

勘察 工程勘察 12.05 √

单项合同估算

金额低于依法

必须招标标准

设计 工程设计 58.73 √

单项合同估算

金额低于依法

必须招标标准

施工 工程施工 567.22 公开招标 委托招标

监理 工程监理 27.91 √

单项合同估算

金额低于依法

必须招标标准

设备 54.58 公开招标 委托招标

材料 线路 846.86 公开招标 委托招标

其它 107.72

核准意见说明：

注意事项：

1.根据《招标公告和公示信息发布管理办法》（国家发展改革委令第 10 号），依法必

须招标项目的招标公告和公示信息应当在北京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平台、中国招标投标公共

服务平台上发布。

2.政府投资项目，项目单位应当将资格预审公告、招标公告、中标候选人公示、中标结

果公示等信息在北京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平台（ggzyfw.beijing.gov.cn）上全过程公开。

3.招标方案核准意见在本项目实施全过程有效。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如确有特殊情况需

要变更已经核准的招标方案的，应当报我委重新核准。

通州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 2024年1月31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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